馬來西亞同學會研究發展委員會章程

壹．總   則

（一）本會定名為馬來西亞同學會研究發展委員會，以下簡稱[研究會]。

（二）研究會依據馬來西亞同學會章程第十四條訂立成立。

（三）宗旨：（1）研究與發展同學會會務。

           　 （2）協助解決同學會的發展經費。

              （3）促進同學會對外建立良好關係。

貳．組   織

（一）研展主任委員及委員，由會長委任之，並經分會，校友會總幹事認可。

（二）研展會須增設顧問一名，由委員會聘請之。

（三）研展會委員人數不得超過九人。

（四）全體委員須為在籍同學，顧問則不在此限。

（五）主任委員得列席幹事會議。

（六）幹事會視情況邀請全體委員列席幹事會議。

（七）研究會每屆於會長交接時，須提交一份常年報告書。

（八）研展會每屆至少開會四次，並將結果報告幹事會。
參．附   則

（一） 研究會可隨時受任何無條件之捐款。

（二） 本章則未盡事宜，研展會得隨修正，唯務須呈報幹事會會議通過後，方可實施。

       此章則於1985年12月15日第十三屆第二次幹事會通過。

       此章則於1987年8月2日第十五屆第一次幹事會第一次修改。
